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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民國 96年 3月 2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年 5月 1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年 09月 23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0年 10月 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1年 06月 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2年 09月 12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4年 12月 2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年 01月 0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年 01月 0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年 05月 2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2年 05月 3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第壹章 基本原則 

第一條 依據：本辦法基於輔導日間部學生社團活動之需要而訂定之。 

第二條 目的：為輔導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充實休閒生活，培養研究興趣，增進自治及服務能力，

陶冶合群德性及發揚優良文化，培養其落實社會責任及參與服務精神。 

第三條 輔導單位：本校學生社團除全校性自治組織及綜合自治組織外，一律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負責輔導。 

第四條 社團分類： 

（一） 全校性自治組織：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為目的之社團。 

（二） 綜合自治類組織：以系為名義而組成之社團。 

（三） 研究類社團：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之社團。 

（四） 學藝類社團：以學習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五） 康樂類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六） 服務類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七） 體育類社團：以鍛練強健體魄為目的之社團。 

（八） 聯誼類社團：以相同類型學生所組成之聯誼社團。 

（九） 任務型社團：以配合宣導教育部相關政策所組成之社團。 

     全校性自治組織及綜合自治類組織運作相關法規另訂之。 

第五條 學生社團，須依本辦法向課指組辦理登記申請成立，經核可後始得成立。 

第六條 學生組織社團至少聘請一名指導老師，其人選由課指組依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社團

指導老師聘請辦法」呈請校長聘任之。 

第七條 學生社團置社長一名以負責社務運作，其任期自每年二月起至來年一月止，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遇特殊因素無法任滿一年者除外。 

第八條 學生社團運作如有遭遇困難、滯礙難行之情形，課指組得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後，依個案

派員作特別輔導。 

第九條 課指組為輔導社團，得隨時檢查社團活動記錄、財務狀況及各種必要資料，並定期辦理社

團評鑑。 

第十條 本校七年一貫制一～三年級，必須參加一個社團，其他學制及年級者均得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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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社團之成立與組織 

第十一條 本校學生發起組織社團，若宗旨不適當或違反相關法律者，學校得不予許可成立。 

第十二條 社團籌備組織程序： 

（一） 申請成立：每年三至五月辦理。經由本校學生至少十人發起，並填具申請表，連同指

導老師資料，送請學校核可後，應於七日內召開籌備會議。 

（二） 籌備會議應擬定社團組織章程草案，送交課指組核備。 

（三） 社團成立申請通後，於次學年度起開始招收社員，社員人數至少須有 15人方可正式運

作。並於學期初舉行社員大會，依規定將通過之社團組織章程等資料送課指組核備。 

（四） 社團之社員應依所屬社團章程之規定，享應有之權利、盡應盡之義務。 

（五） 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之條件、改選、任期、解職等，應依校規及社團組織章程辦理。 

（六） 社團之解散： 

1. 社長在六月初前提出解散事由，並由三至五名幹部具名，經社員大會通過後，連同報

告書，送課指組審核核可後，方可解散。 

2. 無故自行解散或未依規定辦理解散者，其社團負責人須受校規議處。 

第參章 學生社團之活動 

第十三條 社團辦公室： 

（一） 社團因工作或活動需要，得向課指組申請登記安排使用社團辦公室，但須視當時有限

資源之分配安排，社團辦公室管理細則另訂之。 

（二） 社團辦公室為社團活動之聯繫場所，不得作其他使用，並應愛惜公物，保持整潔。其

鑰匙由課指組統一保管，使用號碼鎖者，應將號碼向課指組報備。 

（三） 社團若不依規定使用辦公室，課指組得隨時收回，並對相關人員作適當處分。 

第十四條 活動輔導： 

（一） 學生社團舉辦各項活動，應依規定擬具活動申請書、活動計劃及經費預算，報請學校

核可，並須請指導老師輔導。 

（二） 活動之申請、補助費之請領、活動場地及器材之使用、海報之張貼及財務之管理，均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三） 學生社團舉辦校外活動、參加校際性活動、參加校外其他單位主辦之活動或行文至校

外單位，須經課指組核准後始可辦理，邀請校外社團或人士參加活動時亦同。 

（四）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除社員自行繳交及學校補助外，非經課指組核准，不得以任何方

式接受校外補助。 

（五） 學生社團海報及出版品之稿件、封面、插圖及照片等，須經學務處核可後，始得張貼

或付印。 

（六） 學生社團張貼公告或海報，須經課指組核章後始可張貼，並張貼於校內指定之處所，

活動結束後應即清除。 

    （七） 社團各活動照片、影片成果，學校得以對於活動內容，依著作權法得行使公開發表、 

展示、播送、重製、編輯、發行等權利。 

（八） 社團舉辦活動後二星期內，應填具活動成果表及經費結算表，經指導老師簽名後送交

課指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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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生社團之經費運用，應於學期結束後作成報表，經指導老師簽署後，送交課指組核

備，並應於次學期期初提交社員大會徵信。 

（十） 學生社團遭停社處分或申請解散核可後，須將社團資料、帳務資料，於十五日內送交

課指組存查。剩餘之社團經費，並由課指組予以代管。申請解散者，除依規定辦理核

准外，不得再申請復社。 

（十一） 本辦法對學生社團活動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有關之規定辦理。 

第肆章 社團之評鑑 

第十五條 社團每學期應接受定期評鑑，其辦法及日期由課指組訂定之，任務型社團不在此限。 

第伍章 經費之補助 

第十六條 學生社團辦理各項活動，得向學校申請經費補助，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規則另訂之，任

務型社團不在此限。 

第陸章 學生社團之獎懲 

第十七條 學生社團活動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著有績效者，得由課指組呈報學校酌予獎勵： 

（一） 熱心服務同學、地方或社會，表現優異者。 

（二）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表現良好，增進校譽者。 

（三） 對安定求學環境、提高讀書風氣有貢獻者。 

（四） 社團評鑑表現優異者。 

第十八條 學生社團之活動，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課指組得斟酌情節，令該社團停止活動，並處

以停權、停社之處分，停權者，僅能保留社團幹部名額，不得招生，且不得聘請指導老

師，一學期後始得申請恢復運作；停社者，完全停止一切權利，並依本法規定辦理相

關事項，一年內不得申請復社。 

(一) 違背國家政策及法令者。 

(二) 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三) 違反本辦法或學校其他校規者。 

(四) 社團活動嚴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經勸導仍未改善者。 

(五) 散布謠言或聚眾要挾者。 

(六) 惡意攻訐有損學校聲譽者。 

(七) 損毀或浪費公共財物，情節重大者。 

(八) 未參加社團評鑑或社團評鑑總成績不及格者。 

第十九條 社團活動經費之運用，如有浮報、不清、挪用或浪費之情形，課指組除依前項之規定

對社團負責人及有關學生議處外，並限期追償並停止其後之申請補助。 

第二十條 學生社團拒絕接受輔導、檢查或不參加評鑑者，得停止其活動。 

第柒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學生參與社團，每學期限參加一個社團，有特殊情形經課指組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社團負責人： 

(一) 競選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低於六十五分，操行成績低於七十分者。 

(二) 曾受大過以上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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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年一貫制一、二年級學生。 

第二十三條 社團負責人不得同時兼任其他社團之任何職務，有特殊情形經課指組核准者，不在此

限。 

第二十四條 本校其他學生組織除另有規定外，得準用此辦法。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